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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一>美術展

覽 

 

1.當代美術策劃展：由臺北市立美術館主動蒐集、整理、研究，策劃

國內、外當代藝術家展覽，藉以呈現臺灣當代藝術新貌。 

2.美術競賽作品展：為鼓勵優秀藝術創作人才，及富有內涵與時代精

神，特別辦理「臺北美術獎」，每年對外徵件開放各界藝術家進行

角逐。 

3.申請展：為鼓勵當代藝術創作的多元性及開放性，提昇藝術家展覽

實踐的總體呈現，每年開放「申請展」予藝術家提出申請。由臺北

市立美術館聘請專家評審，凡通過審查者，臺北市立美術館負責安

排檔期與場地，並協助辦理展覽相關事宜。 

4.國際藝術交流展：希冀透過國與國館際互惠、巡迴展及策展人策展

等方式，籌辦國際藝術交流展，藉以提升臺灣藝術在國際藝壇的能

見度，並加強臺灣與國際間的文化交流。 

5.臺北雙年展：為臺北市立美術館每兩年舉辦一次最重要的國際型大

展，其引入全球藝術視野、專業展覽組織型態、國際媒體曝光率等，

均成為臺灣當代藝術發展、國際文化交流的主要標的。105 年辦理

「2016 臺北雙年展」。 

6.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展：為響應政府提倡積極參與國際活動，並向

國際展現臺灣當代藝術文化的多元面貌，在極富盛名之聖馬可廣場

旁的普里奇歐尼宮，展出臺灣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藝術。將臺灣當代

藝術家推上國際舞臺。105 年辦理 2017 年「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」

的展覽前置準備作業。 

7.典藏展：為建立臺北市立美術館館藏特色，參酌藝術史的發展方向

與當代策展的嶄新思維，將館藏品作有系統的研究與整理，籌辦主

題式的典藏展，期讓觀眾對藝術有更深刻的了解與認識。 

8.國際交流及公關事務的推動：結合媒體、企業等資源，擴大美術館

影響力，並拓展交流參與。 

 

  

 

 

<二>美術品

典藏及維護 

 

1.優秀美術作品之蒐購：為奠基台灣美術史之責任，並回應現當代藝

術的發展，俾利研究、展覽、教育。主要收藏 20 世紀以來，國內、

外著名藝術家，且具有創意及歷史性、代表性的優秀作品。 



2.典藏作品之維護保存：定期進行作品檢視，以確認作品狀況並辦理

作品的分類登記、準確登錄建檔及上架，提供館方提借藏品展出之

運用，並購置防震設備以維護脆弱作品安全，降低因地震而產生之

損害風險。 

3.典藏修復：除了配合展覽及例行性作品檢視、維護之外，自 104 年成

立修復室後，積極調查並擬定修復計畫，進行系統性修復作品，以 

   期兼顧展示美感及長久保存。 

4.典藏影像數位化：健全數位化網路典藏系統，提供便捷有效的資料

庫查詢系統。 

5.典藏目錄印製：內容包含作品彩圖及研究專文，以表述典藏品的風

格及美術史上的重要性。 

6.編印典藏專題研究圖錄：印製典藏研究專書以推動研究工作，俾利

典藏展覽等相關研究策劃事宜的進行。 

7.衍生品開發：透過創意及巧思，將臺北市立美術館藏品結合當代設

計及行銷策略，擴大藏品的附加價值，創造臺北市立美術館品牌形

象。 

 

 

  

 

 

<三>推廣美

術教育 

 

1.推廣活動：配合展覽或獨立策劃演講/座談/漫遊/論壇、育藝深遠、

X-site 地景裝置計畫、週六夜間開放、兒童節、館慶等鼓勵市民親

近美術館之多元藝術推廣活動。 

2.美術研習：提供不同族群教師日、校長日、兒童夏令營、大學生體

驗營、209 藝想空間不分齡工作坊、兒童/青少年/銀髮族等分齡工作

坊，鼓勵動手操作、參與度較高之體驗活動。 

3.導覽教育服務：提供觀眾現場諮詢、親子/特殊/語音/專家現場導覽

等便民服務。 

4.美術教育：設立兒童藝術教育中心，規劃適合兒童及親子觀眾之美

術館教育空間，包括每年自獨立策劃、或與國內外美術館/博物館/

專業機構合作，辦理一至二檔之教育展，搭配推出設計給學齡前後

兒童、青少年或親子觀眾的創作活動。 

5.辦理志工招募及培訓業務：招募/培訓/日常管理志工團隊，提供觀

眾更細緻多元的參觀服務，並藉由藝術進入社區、藝術快遞等活

動，將美術館資源帶進城市的各個角落。 

6.國內、外美術館際交流：與國、內外美術館及專業機構合作，並辦

理各項館際交流活動。 

 

 



  

 

 

<四>研究美

術學術 

 

1.學術研究：辦理臺北市立美術館研究銜人員學術考核、辦理「領航

計畫：國外專家學者訪問計畫或學術論壇」、辦理「知識講堂」專

題演講。 

2.學術出版： 

(1)《現代美術》季刊（含書中美術館－紙上作品）：第 180－183 期。 

(2)《現代美術學報》：第 31 及 32 期。 

(3)《美術論叢》：出版藝術家專書或議題性專書，同時以影音紀錄

進行文獻資料的採集。 

(4)2015 美術館年報（採數位發行）。 

3.專案規劃：臺北市立美術館文獻中心設備傢俱之建置、文獻資料之

採集與徵集、文獻資料庫線上系統之建置、本館文獻資料之整理與

數位化、本館出版品索引系統之建置、藝術家紀錄片製作、整理十

屆台北雙年文獻資料並策劃「北雙文獻展」。 

4.圖書室業務：建立主題性藏書、多元化的閱覽服務，並以其視聽空

間辦理相關藝文活動。 

 

 


